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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金政办〔2012〕45 号

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深入推进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通知

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，根据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

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2 年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意见》（郑发

〔2012〕10 号）和《郑州市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

入推进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通知》（郑依法行政组办

〔2012〕2 号），现就继续深入推进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点推进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

按照省市有关要求，2012 年确定区人社局、发改统计局、物

价局、农委、地税局、金水工商分局、金水质监分局、金水食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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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局等单位为重点推进部门。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1.行政处罚是否体现裁量标准并执行适用规则。

2.行政处罚是否落实行政处罚案件主办人制度、预先法律审

核制度、行政处罚告知制度、行政处罚案例指导制度。

3.行政处罚决定与执行结果是否一致。

4.罚款是否及时足额上缴国库。

5.是否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款指标。

6.是否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，依法保

管和处理查封、扣押物品。

7.行政处罚决定是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

危害程度相当，做到同案同罚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

1.对于 2012 年 3 月底前颁布实施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8个

行政执法部门要全面认真梳理，凡有行政处罚裁量内容的，要百

分之百制定裁量标准，并于 9月底前经区政府法制办审核后公布，

并报区政府法制办备案。

2.对于查封、扣押的物品要百分之百依法保存和处理，防止

损毁、使用、转送等违法行为发生。

3.通过一般程序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，法律审核要达到百分

之百。

4.行政处罚告知书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

结案报告，体现裁量标准要达到百分之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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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行政处罚决定与执行结果一致，罚款及时足额上缴国库要

达到百分之百。

（三）方式方法

一是自查自评。重点推进部门要对 2010 年以来办理的行政

处罚案件，在 2012 年 7 月 10 日前开展自查自评，形成自查自评

总结，总结报区政府法制办公室。

二是在部门自查自评基础上，区政府法制机构在 2012 年 8

月 10 日前，对同级重点推进部门 2010 年以来办理的行政处罚案

件进行评查。

三是检查验收。区政府法制办商区优化办适时对重点推进部

门的推进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进行抽查。

四是总结整改。案卷检查、评查中发现的优秀单位、优秀案

卷以及存在的问题，要及时通报，对优秀案卷、优良做法予以推

广，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。检查、评查案卷情况，纳入依法

行政工作责任目标和行政执法机构绩效考核相关成绩。

二、其他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

除上述重点推进部门外，其他区本级行政执法部门要以监督

检查为重点，做好今年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工作。自查内容与

重点推进部门的工作内容相同。区本级行政执法部门、法律、法

规授权组织和受委托行政执法组织要全部自查，自查的案卷不少

于 15 卷，不足 15 卷的要全部自查。自查工作结束后，要对本部

门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和评比，提出下一步的

改进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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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区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

明确分管领导，并做好工作布置和检查督促。区政府各部门法制

机构要根据本通知的要求，拟定工作方案，经部门审定后组织实

施。对于工作不力、行动迟缓、敷衍塞责的，要在年度依法行政

责任目标评议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。

（二）求真务实，扎实推进。区政府各部门在规范行政处罚

裁量权工作中要真抓实干，落实责任，确保今年规范行政处罚裁

量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其他区本级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自查、自

评情况，以及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，

请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之前书面报区政府法制办（电子邮件同时

发到 jinshuifazhi@163.com）。联系人：李洋 李鹏月，联系电话：

63526371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，落实责任。区政府各部门要将规范行政处

罚裁量权工作纳入本部门依法行政责任目标考核内容。区政府法

制办公室要会同有关单位加强对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监督

检查，对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不力的部门予以通报批评。

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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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 年 7 月 3 日印发


